附件2：
机电学及自动化院推荐2020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科创分评分细则

根据研究生院《关于做好2020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推荐工作的通知》（研究〔2019〕65号）文件精神，经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对大学生参加以下科创活动并取得成果者分别给予鼓励加分，并制定本细则。
一、科创加分范围
科创加分范围由参加科创竞赛与学科竞赛获奖、发表学术论文、申获专利三部分组成。每个申请人只累计得分最高的前五项成果（非主要参与人项目累计不超过三项），总分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平均分为满分标准进行分数转化。
二、加分项目及加分标准
（一）科创竞赛及学科竞赛加分细则
	赛事类别
	竞赛级别
	获奖等级
	加分标准

	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国家级
	特等奖
	100

	
	
	一等奖
	80

	
	
	二等奖
	60

	
	
	三等奖
	45

	
	省级
	特等奖
	50

	
	
	一等奖
	45

	
	
	二等奖
	30

	
	
	三等奖
	25

	
	校级
	特等奖
	30

	
	
	一等奖
	25

	
	
	二等奖
	15

	
	
	三等奖
	10

	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工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工业设计大赛
	国家级
	一等奖
	80

	
	
	二等奖
	60

	
	
	三等奖
	40

	
	省级
	一等奖
	45

	
	
	二等奖
	30

	
	
	三等奖
	20

	
	校级
	一等奖
	25

	
	
	二等奖
	15

	
	
	三等奖
	10

	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国家级
	一等奖
	60

	
	
	二等奖
	40

	
	
	三等奖
	30

	
	
	单项奖
	30

	机电学院相关学科其他赛事
	国家级
	一等奖
	40

	
	
	二等奖
	30

	
	
	三等奖
	20

	
	省级
	一等奖
	20

	
	
	二等奖
	15

	
	
	三等奖
	10

	
	校厅级
	一等奖
	10

	
	
	二等奖
	5

	
	
	三等奖
	4


备注：
1.每年新增竞赛活动由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认定。
2.参赛获奖人数≤3人，获奖学生均按相应等级标准加分；参赛获奖人数＞3人的项目，排名前三按照100%加分，排名第四按75%计分，排名第五按50%计分，排名第六及以上按30%计分。
3.同种类别竞赛不同级别就高加分，不重复加分；同一年同种类别竞赛不同项目分数不累加，取最高项目加分。
4.排名第六及以后的项目为非主要参与人项目。
5.证明材料须提供获奖证书或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与原件保持一致。
（二）学术论文加分细则 
	论文级别
	加分标准

	特刊、一类
	100

	二类
	60

	三类
	40

	CN
	10


备注：
[bookmark: _GoBack]1.论文级别认定以科技处最新公布的《华侨大学学术期刊分类目录（理工科）》为准。
2.CN号论文加分累计上限为40分。
3.论文须是以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院为第一单位，否则该论文不予计算加分，若论文未见刊但有录用通知单的，如指导老师签字确认入学前见刊，则学术论文分数按照0.8倍计分。
4.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按100%加分，第二作者按75%加分，第三作者按50%加分，第四及以上按30%加分。
5.排名第四及以后的项目为非主要参与人项目。
6.对于已正式发表的论文，证明材料须提供刊物的封面、目录、正文及封底的原件和复印件（英文论文如无封面和目录，可提供检索证明），复印件与原件保持一致。
（三）发明专利加分细则
	专利类别
	加分标准

	授权发明专利
	100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0


备注：
1.第一发明人按100%加分，第二发明人按50%加分，第三发明人及以上按30%加分。
2.排名第三及以后的项目为非主要参与人项目。
3.需取得授予专利权并获得专利证书，提供专利证书的复印件，复印件与原件保持一致。 

